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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

核心制度功能就是要解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履行宪法和法律职责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从国家赔

偿制度最初设计的制度目标来看，它的主要功能是保障公

民的基本人权，是国家对公民基本人权承担法律上保障义

务的一种必要的制度手段。

根据现行宪法第41条第3款的规定，1994年5月12日第

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历经

两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

家赔偿法）集中体现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保障公民基本人

权和尊重法治的宪法精神。应当说，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

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制度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功能

是充分和有效的，只要在实践中真正地实施宪法和国家赔

偿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地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来

处理各种国家赔偿案件，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一定能够得到

国家赔偿制度的有效保障。

当然，限于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局限性，目前国家

赔偿制度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之外的其他基本

人权的保护还显得功能缺失。2001年8月13日发布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

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

称“8·13”批复）第一次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强调公民人

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之外的其他基本权利受到不法行为侵

犯的，侵权者应当承当赔偿责任。但法理上值得注意的是，

“8·13”批复并没有确立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关的国家

赔偿责任，相反却涉及了民事赔偿责任，很显然，其并没有

充分体现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人权方面的法律义务（此批

复已于2008年12月24日起废止）。目前看来，侵犯公民人身

权利和财产权利之外的基本权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

题暂时被搁浅。

事实上，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欧洲理事会成员国，

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国家侵犯之后，只要事实成立和法

律上有依据，受害人都可以请求获得国家赔偿。如果同时

又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公民还可以通过区域性

的国际人权组织，例如欧洲人权法院，来请求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利。欧洲人权法院审查认为确实存在侵犯公民基

本权利应当赔偿损失的，可以责成有关当事国对受害人给

予国家赔偿。相对于此，我国现有的国家赔偿制度目前还

存在一些制度性的缺陷。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范围只限于人身权利和财

产权利，其他性质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国家赔偿制度并

不适用，这就限制了国家赔偿制度所具有的人权保障功能

的发挥；二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得国家赔偿的途径

相对受到一定限制，目前国家赔偿法只确认了行政赔偿和

刑事赔偿，对于立法行为、公共决策行为以及其他性质的

国家行为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则没有法律上的明文规

定，这造成了国家赔偿制度在保障基本人权方面存在权

利救济的死角，不利于受害人请求赔偿；三是目前的国家

赔偿制度只能由国内的赔偿义务机关或法院来实施，缺

少国际社会的有效监督机制，因此，很多情况下，受害人

提出的赔偿请求无法得到赔偿义务机关或法院的有效支

持。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一点是要从指导思想上提高对

国家赔偿制度在保障基本人权方面作用的认识。从目前可

行性角度来看，可以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入手，

扩大国家赔偿的受偿范围，简化赔偿机制，让受害人易于

启动国家赔偿程序，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合法权益。

完善国家赔偿制度保障人权的功能
国家赔偿的主要功能是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国家对

公民基本人权承担法律上保障义务的一种必要的制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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